西北大学校园网资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校园网络的使用，科学合理利用校园网络资源，充分发挥校园网络在学校教学、科研、管理与服务工作中的支撑作用，参照国家、地方有关法规、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CERNET）以及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本着“鼓励使用，正确引导，费用分担，促进发展”的原则进行校园网络资费管理。
第三条 校园网络服务费由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收取和管理，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收费。
第四条 西北大学校园网是指太白校区、长安校区和桃园校区由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管理的网络。
第二章  上网账号申请与管理
第五条 学校所属单位及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均可申请接入校园网络。
第六条 西北大学校园网账户类型分为两类：一类为个人账户，一类为机房及设备账户。
（一）个人账户是指西北大学正式教职工（含离退休人员），A、B类人事代理人员，在校学生（含留学生、交换生、各类短期学生），短期工作或学习的来校人员,以及其他使用校园网人员的账户。
（二）机房及设备账户是指为本单位计算机网络机房、服务器及各类利用校园网进行通信的具有静态IP地址的终端设备申请的账户。
第七条 按照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有关法规，所有校园网个人账户采用实名注册方式，一人一号，全校漫游。学生和教职员工采用学号和工号为账户名，无学工号的人员一律采用身份证号作为账户名。
第八条 机房及设备账户由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统一设立，校内单位管理人员申请，该类账户不允许使用代理等违反网络信息安全管理规定的用网行为发生。
第九条  教职工用户账户允许3个无线终端和2个有线终端同时使用，多个终端同时使用同一账户产生的有线无线流量合并计入该账户。其他人员用户允许2个终端同时在线。学生用户购买了合作运营方资费由运营方管控终端数量。
第三章  收费标准与服务内容
第十条 校园网的计费模式采用预付费方式支付上网费用，每月1日扣除当月基本月租费用。
第十一条 校园网用户可在自助服务系统中查询账户可使用的网络流量，当可使用网络流量为零时用户不能访问外网。
第十二条 教学区、办公区教职工使用本人工号账户上网“只认证不计费”。教职工工号账户（包括欠费账户、停机账户）均可登录教学、办公区域的有线网络及NWUNET无线网络，免费使用校园网。 
第十三条 家属区使用工号账户的用户（含访问学者、在站博士后），每账户每月基本费25元，可使用150GB校外流量，按月结算不累积。流量超出部分按1元/GB购买，购买的流量本月未用完者下月可继续使用。
第十四条 全日制在校学生用户（含留学生），本科生每账户每月可免费使用8GB校外流量，硕士生每账户每月可免费使用10GB校外流量，博士生每账户每月可免费使用12GB校外流量，本月未用完者月底清零不累积，免费使用流量仅供教学科研使用。学生用户也可申请合作运营方提供的带宽套餐或融合套餐，具体资费标准由运营方确定。
第十五条  其他人员用户，每账户每月100元，不限流量，超过100G后限速使用。
第十六条 机房与设备账号按照IP占用数量计费,每IP每年基本费100元。临时性开通（不超过5天）每IP每次基本费20元。
第十七条 以上条款所指校外流量均指上、下行流量总和。在校园内访问校内资源的流量不纳入计算。本办法中1GB=1024MB，流量计费最小单元为1MB，不足1MB按1MB计算。
第十八条 校园网用户计划连续1个月以上不上网的，可提前登录校园网自服务系统进行停机操作，暂停期间整月可免月租。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所收取的校园网络服务费，按照学校有关财务制度执行，支出主要用于校园网网络线路维护、设备维修、数据机房维护、消耗材料购置以及外聘人员工资等。
第二十条 本办法将依据国家及CERNET网络服务收费标准的变动和学校校园网络运营管理的实际需要做必要的调整。
[bookmark: _GoBack]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解释，自2019年1月4日至2024年1月3日试行。

